遠雄大學之城翡冷翠住店區

閱覽室管理辦法

中華民國100年1月16日第一屆管委會第19次會議決議通過100年1月24日公布實施
中華民國101年4月15日第二屆管委會第4次會議修頒
第一條：  本辦法係依據住戶規約第二十五條之規定辦理。

第二條：  免責宣告：

  一、本閱覽室未派專人管理，管委會僅提供場地及相關設施，供住戶及其親友使用，使用者需自負安全責任。
  二、七歲或120公分以下孩童， 進入本閱覽室需由成年住戶陪同，孩童在閱覽室之安全責任，概由住戶負全部責任。

第三條：  開放對象：

一、全體住戶及親友。

  二、住戶陪同親友使用閱覽室，應考慮人數且須向管理中心登記，以免影響多數住戶使用閱覽室之權益。

第四條：  開放時間：

  一、每日上午9時起至晚上22時止。

  二、以門禁感應卡刷卡方式進入本室。

  三、書籍借閱：
      住戶如需借書，可向本室志工登記，如志工不在場，可向管理中心登記。
第五條：  閱覽室使用規定：
  一、使用閱覽時應尊重他人權益及隱私，並保持肅靜及清潔；不得以物品佔位、吸煙、飲食、攜帶寵物、使用手機及高聲喧嘩，以維護環境品質。
  二、閱覽室內之書、報、雜誌及設備係屬公物，請勿攜出閱覽室，使用完畢請歸原位, 借閱書籍請依規定時間歸還。

  三、使用閱覽室內之書、報、雜誌及設備不當，造成書籍損壞或造成自身或他人人身傷害者，書籍部份需照價賠償，人身傷害部份需負完全賠償之責任。

  四、違反上述規定之使用者，閱覽室志工或管理中心人員得規勸違規之使用者，如經二次規勸仍未改善，閱覽室志工或管理中心人員應將違規情節報管委會研議。

第六條：  本管理辦法經管委會決議通過後，公告實施，修訂時亦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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